
附件1

湖里区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

办法申报指南

根据《湖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里区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办法的通知》(厦湖府办规〔2021〕1号)，为规范工作流程，便于企业申报操作，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申报材料（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申报奖励的企业均需填写《湖里区2023年度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申报表》（详见附表1）、营业执照复印件，并根据申报的奖励条款提交相应材料（所有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提供原件备查）。
标准化战略奖励

1.企业被确定为2023年度市级标准化奖励对象的相关证明材料；

2.项目证明材料：其中标准制修订项目需提供标准文本复印件，其他项目需提供相关项目证明文件。
    二、申报程序
    （一）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填写《湖里区2023年度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申报表》（详见附表1）并按税收归属向所在街道办提交申报材料；

    （二）各街道办负责初审汇总企业申报材料后填写《湖里区____街道2023年度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汇总表》（详见附表2），并于2024年7月2日将企业申报材料及汇总表报区市场监管局；

    （三）区市场监管局审核汇总各街道办申报材料后将拟奖励企业名单提交区财政局等部门组成的评审组，对申报企业提出评审意见后上报区政府；

   （四）各街道办根据区政府审批结果兑现奖励，奖励金低于一千元的不予安排。

    附表1.湖里区2023年度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申报表

        2.湖里区____街道2023年度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 

         励汇总表



